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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面对老龄化与 /老有所养 0的问题,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
进程及特点,对浙江省农村和城镇的养老保障实践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并指出当前我国的

养老制度正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养老重点由赡养型向照护型转变、养老服务由供给型向购

买型转变、养老内容从救助型向福利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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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 浙江省的人口结构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60岁及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早在 1987年已超过

10%, 2008年老年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1515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浙江的老年事业不断发展,

城乡养老水平和保障程度不断提高, 推动了民生

改善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一、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与特点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浙江省就进入了老

龄化社会。从表 1可以看出, 浙江人口老龄化的

发展速度很快。 1953年以前, 解放初期, 全省的

人口结构处于年轻型, 人口年龄结构基本上是一

个标准的、稳定的年龄结构。到 1964年,人口年

龄结构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性, 反映了浙江省在此

11年间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主要是 1958年以后受经济滑波、自

然灾害影响,出现妇女生育率下降,人口死亡率上

升,人口增长处于低谷时期。这以后,随着经济形

势的好转,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回升,并达到前所未

有的水平,出现了新的出生高峰。 1982年人口普

查时,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 8169%。
1987年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

10%, 从而宣告了浙江省进入了老年型。到 1990

年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上升为 10138%, 预计到
2036年左右, 全省的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期,

那时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 1474万人, 占总人

口的 3117%,即 3人中就有 1个是 60岁以上的老

表 1 浙江省不同年份老龄人口统计表

1953 1964 1982 1990 1997 2008

总人口 (万人 ) 2241. 57 2851. 86 3888. 46 4144. 6 4463. 31 5120
*

60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 154. 74 198. 75 337. 83 430. 38 541. 23 729. 38
* *

% 6. 90 7. 02 8. 69 10. 38 12. 13 15. 56

  资料来源: 1953~ 1997年数据, 见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5纪念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文集6,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第 324页; * 5浙江省 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6; * * 5浙江老年报6 2009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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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 老龄化的形势极为严峻。

浙江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呈现以下特点:

(一 )老年人口基数大且增长的速度大大快

于总人口增长的速度

从 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到 1990年的第

四次人口普查 8年间,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增加了

92155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 3142%, 而这 8年中全

省总人口平均只增加 0182% ,老年人口增长的速

度超过总人口增长的速度 3117倍。据浙江省老
龄办按户籍人口统计,截至 2008年末,全省 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 729138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5156%; 比 2006年增加 55112万人。 65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 502127万人,占总人口的 10172%。
(二 )年龄结构渐趋高龄化,而且人口高龄化

速度超过老龄化,女性老人比例增多

据 1997年底的统计, 浙江省 80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已达 60198 万 人, 占老年人总数的
11127%, 比 1990年 /四普 0调查增加了 2109个百
分点。 2006年全省 80岁高龄老年人达 97187万
人,占老年人口的 14151%。 2008年末, 全省 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 110106万人,占老年人口总
数的 15109%。

(三 )生活于 /空巢家庭 0的老年人数量逐年

增多, 空巢程度加剧

2006年浙江省城镇实际 /空巢率 0高达
7319%,农村 /空巢率0高达 55149%。¹同时, 因丧
偶等原因高龄老人独居的比重也相当高。 /空巢
老人0尤其是 /空巢独身老人 0,因年老体弱、行动

不便、与外界隔离、缺少关爱、寂寞忧虑、恐惧心

理、身患疾病、生活困难, 有的得不到及时治疗和

护理, 造成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老年社会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是高龄老人和 /空巢老人 0。

(四 )人口老龄化地区间不平衡且农村高于

城镇

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也不平衡。上世纪 90年代之前杭州、宁波、嘉兴、

温州、金华、湖州、绍兴、台州等 8个市老年人口呈

增长态势,衢州、丽水市呈减少态势,舟山市较为

稳定。上世纪 90年代之后, 经济较为发达的杭、

嘉、湖、宁、绍等市的老龄化程度高于经济相对欠

发达的丽水、衢州等市,但到了 2000年后丽水、衢

州等市的老龄化速度快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与

城市相比,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更大,解决的难

度也更大。

(五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老有所养与老有所

医问题突出

人口老龄化使浙江面临的老有所养与老有所

医问题越来越突出。老有所养的问题主要反映在

经济供养方面,浙江省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

配方式,老年人的供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城镇

老年人口多数享有根据国家规定的离退休金, 养

老保障程度较高。农村老年人除少数经济条件较

好的乡村对老年农民发给退休金外,主要依靠家

庭养老或自我养老, 一部分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

因子女承担或者不愿承担养老, 生活相当困难。

在老有所医方面,一方面存在城乡医疗保障的巨

大差异,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

服务条件改善滞后社会经济发展,老有所医问题

不容乐观。

二、以家庭为主的农村养老传统及变革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是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

产物,在人口老龄化系数比较低的年轻型和成年

型社会中,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然性,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深, 传统养老

模式和社会养老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步呈现, 并有

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情况下, 立足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一方面积极发挥土地保障和家庭赡

养功能,另一方面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

度,努力保障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便成了

浙江省农村养老模式发展的新取向。

(一 )浙江农村的家庭养老传统

家庭养老制度主要包含有三方面的功能: 一

是经济赡养,二是生活照料,三是经济慰籍。

1928年至解放前夕,浙江全省总户数摆动于

450万至 510万户之间,解放后总户数持续增长,

1949年至 1982年全省总户数由 5526577户增加

到 9906609户,增长 79129% ,同期全省总人口数

由 20830715 人 增 加 到 39243220 人, 增 长

88130%。º建国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
引起家庭结构的相应变化。浙江省 1949年后家

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是符合现代家庭发展

变化总趋势的。但是, 农村老年人对家庭养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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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强的依赖。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和城乡差

异,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比城镇老人更为艰难。

根据作者对浙江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的调查,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的重要功

能。家庭养老体现了以下特点:

11基本生活有保障
虽然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是很高, 一般

来说, 他们的生活温饱不成问题。调查中, 80%的

老年人对现状表示满意。特别有些地方采取了行

政或法律手段巩固和强化家庭养老, 制定了家庭

养老公约。在浙江农村, 许多有老人家庭普遍开

展了 /家庭赡养协议0签订工作。公约中一般规

定了有赡养义务的人对年老体弱的父母,每年供

应基本口粮、食油、燃料、每月零用钱的数额。在

目前家庭供养老人出现困难, 而社会化养老制度

又未形成的情况下, 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强化养老

尊老的习俗,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1与子女相互依存,发挥 /余热 0

农村老年人退居生产二线后,更多地从事一

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等;尤其是老年妇女,往往在子

女离家外出时承担了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照料、

洗衣做饭、喂养牲畜等工作,十分辛苦。即使到了

高龄, 也有不少老人向子女继续提供帮助。根据

5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6规定, 赡养

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 照管老年人的

林木和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以保障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来源。这除了表明家庭养老的巨大优

势外,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传统思想观

念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31/分而不离 0是部分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

式

据调查, 浙江省农村老人 /空巢 0率为

30108%。在空巢家庭中,独自一人和仅老年夫妇
二人居住的家庭占 79141% ,其中,老年夫妇 2人

户占 48169%,独居老人户高达 30172%。在空巢
老人中,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 14153%。»

调查中,有少数农村老人不与成年子女居住

在一起,他们除非有重疾, 一般情况下尚能生活自

理。有两种供养方式:一类是老人有劳动能力,靠

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自己,子女助耕助产;另一类

是老人把责任田交给子女耕种, 子女给老人提供

口粮和生活零用钱。其中很多家庭采取 /分而不

离0的方式,即老年父母家庭与成年子女家庭, 同

住一个地区,但由于分居的子女基本上住在同一

村内或附近村子,相距较近,在生活和感情上有着

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老人独自生活, 一般是老

俩口都健在,一旦丧偶或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

不能自理时,就会和子女合居一起,复归家庭供养

组合方式。

(二 )农村养老方式的变革

发端于 20世纪 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 对传

统家庭方式和伦理观念产生强大的冲击; 虽然多

数子女在生活上依然承担了照顾老人的责任, 市

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和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养老问

题日益严峻。为了寻求合适的解决途径, 浙江省

委、省政府高度关心人口老龄化现象,十分重视解

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多年来, 在建立养老

保险制度、医疗制度、老年机构、福利设施等方面,

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老龄事业发展模式。浙江省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以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为依托, 为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

题创造了条件。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研分析,浙江农村老年

人的养老水平 /高于全国老年人的平均水平。0¼

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

11建立规范化的 /五保 0集中供养制度

浙江省政府早在 1995年就开始施行 5浙江省
五保供养工作实施细则 6, 把农村特殊老年群体

优先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 或者其法定赡养人、

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由国家

实施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

帮助的 /五保0供养制度, 以不低于所在乡 (镇 )上

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0%确定供养标准, 经费

和实物应当从村提留或者乡统筹费中列支。 2003

年 5月,浙江省通过加强农村养老机构建设,在全

国率先建立了 /五保 0老人集中供养制度,并提供

较好的生活服务。到 2006年底,全省五保集中供

养比例达到 92% ,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县达到

了 95%以上。对个别不能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

则镇、村和五保对象三方共同签定协议,实行分散

供养,基本实现 /应保尽保 0的目标。

21实行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
早在 1996年、1997年, 浙江省政府曾先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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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5关于在全省逐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

知 6和 5关于加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
知 6, 2001年,浙江省政府又颁布了 5浙江省最低

生活保障办法 6, 成为我国第三个全面建立城乡

一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省份。虽然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的受惠对象面向全社会的生活困难者,但

老年人是享受的主要群体。

31发挥土地养老保障的作用
所谓土地养老保障, 是指保护包括广大老年

人在内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以社会保障替代

土地保障。早在 1993年,浙江省就为失地农民购

买保险,变一次性的土地补偿为终生保障;具体实

施是将失地农民划分为 4个年龄段: 对未成年人

实行一次性补偿; 对成年但未接近退休年龄者则

先发放 2~ 3年的基本生活补助,达到退休年龄后

领取养老保险; 对成年且接近退休年龄者先发放

基本生活补助,到退休年龄后领取养老保险; 对达

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则直接发放养老保险,它是确

保土地流转后农民状况不会变得更坏的基本前

提。至 2007年底, 已有 291万名被征地农民纳入

社会保障范围, 其中有 109万名符合条件的参保

人员已按月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或基本养老保险

金,累计筹集保障资金 316亿元, 浙江被征地农民

参保人数和保障资金筹集总量占全国的 1 /3。

41全面实施普惠的老年津贴制度
浙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始于 1991年。

部分农村地区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时,探索

建立以 /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
政策扶持 0为基本原则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实

行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 2009年 9月, 5浙
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的实施意见 6出台, 率先于全国将全省无社会

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文件规

定,现在已经超过 60岁的老人, 只要其子女参保,

不用缴费,从 2010年 1月 1日起就直接享受基础

养老金,每人每月 60元,直至终身。据测算, 届时

全省满 60岁并符合领取基础养老金的老人将达

到 590万,他们将成为首批受惠者。

51提高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标
准

2005年 2月, 浙江省出台 5关于开展对农村

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

意见 6,决定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独生子

女或两女户夫妇, 在年满 60周岁以后, 由地方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 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 600元的

奖励扶助,直到亡故为止。 2009年 1月 1日起,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奖励扶助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720元。其中只生育

一个女儿每人每年发给 840元的, 提高到每人每

年发给奖励扶助金 960元。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

的经济扶助,有利于缓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生

产、生活和养老方面的特殊困难,有利于促进人口

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

立完善。

三、城镇养老保障的沿革与推进

新中国 60年,浙江省城镇老年人的养老社会

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

段。

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实行改革开

放的 30年, 是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发展的起步阶

段。早在 1951年, 中央政府就颁布了 5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草案 ) 6, 其内容包括疾病、

负伤、生育、医疗、退休、死亡待遇等项目。 1951

年 2月,政务院颁布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 6, 1953年 1月经过修订正式实行, 1958年又

将该条例中养老保险部分单独颁布执行, 规定了

职工在生、老、病、死、伤、残等各种风险下的保障

收入标准,职工的劳保福利制度基本形成; 同时,

国家和集体还建立了一批疗养院、福利院和敬老

院等社会福利设施。这些法令和措施对保障劳动

者的基本权益,调动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

极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老年社会

保障制度的改革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各级政府把养老保障制

度的改革完善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

(一 )建立覆盖各类企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

1984年, 中国各地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浙江省紧跟中央的步伐, 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进

企业职工离退休费用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重点是实行离退休费用的社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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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制度,解决企业保险向社会

保险过渡的问题, 改变了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包

下来的做法。全省国有企业、县以上集体所有制

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以市县为单位的离退休费用

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面已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覆

盖到 /三资企业 0、城镇小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

个体劳动者。2007年,全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

险 1076万人,是 1988年的 418倍。目前全省养
老金社会化发放率提高到 95%, 一些地方已全部

实行了社会化发放, 社保基金多渠道筹资迈出实

质性步伐。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

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已在浙江省初步建立。

(二 )完善基本养老金正常的调整机制和物

价补偿制度

随着社会保险调剂保障功能逐步提高和各项

保障措施的完善, 离退休人员的待遇不断提高。

1993年 10月,省政府下发 5关于基本养老金计发

办法改革试点的通知 6, 规定基本养老金主要由
基础养老金和缴费性养老金两部分组成。从

2006年 1月 1日起, 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

人员的缴费基数统一调整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缴费比例统一调整为 20%, 其中 8%记

入个人账户。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全省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县市,缴费基数一步到位有困

难的, 则分 3年过渡, 2006年为当地上年度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的 80%, 2007年为当地上年度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的 90%, 2008年为当地上年度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的 95%, 2009年起全部到位。近几

年来, 除国家统一规定给离退休人员增加待遇外,

浙江省在价格改革出台或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时,

都能及时给离退休人员增加物价、生活补贴。实

践证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缓解了企业离退休费

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保障了离退休人员的基

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 )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养老服务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

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为,养老服

务业则是老龄产业和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浙

江省为解决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少、条件差的问题,

于 1993年启动了 /夕阳红工程 0, 作为老龄工作

的重要任务, 并配合 /星光计划 0的实施, 逐渐形

成了社会各界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 大中小

型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并举,高中低档次互补,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

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

同时,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为了加大对居家养老

服务网点的补助力度,新建具备生活服务、文体活

动、老年教育等功能的城市社区 /星光老年之
家0, 省财政给予每个不少于 2万元补助。据不完

全统计,仅 2007年全省共投入居家养老服务经费

4167156万元, 其中财政投入 3244113万元 (不包

括建设投入 )。截至 2008年底,浙江全省共建立

居家养老服务组织 1162个,有社区专业服务人员

2845个, 享受政府补贴服务的老年人达 2129万
人。

四、城乡养老事业的转型

发展老龄事业,就要把解决城乡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作为中心任务, 紧密围绕 /老有所养0描绘
蓝图,规划发展,探索实践,做好文章,使每个老年

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成果,安享幸福晚年。推动和普及城乡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的开展,就是一项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民

意,惠及亿万老年人利益的有力举措。在和谐社

会构建进程中,居家养老模式充分体现了当前中

国养老制度的转型。

(一 )养老制度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

在现代中国, 老年人长期护理照料的主要服

务形式仍然主要依赖于家庭, 尤其在农村更是如

此。家庭养老模式的优势,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

带,易为人们接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二是供养

成本低,家庭只需要提供少量的物资就能保障老

年人的基本生活及照料。但是, 随着城乡社会经

济的发展,传统的单一的家庭养老制度开始向综

合型的养老制度转变。综合型的养老制度将家庭

与政府、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并不排除家庭

养老的功能,许多老人可以选择在熟悉的社区环

境和家庭中养老,满足了相当多的老年人不愿离

家养老的传统心理; 但老人所接受的一部分照护

与服务是由社会提供的, 一支专兼职结合、以兼职

为主的服务队伍同时为居家养老老人创建良好的

外围支持环境,使老年人的养老资源从单一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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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的依赖向社会拓展, 养老方式趋向多形

式、多元化格局。而且,这种综合型的养老制度充

分体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责任, 政府为居家养

老提供资金保障、政策优惠扶持,并且动员、鼓励

和扶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活动。截止 2008年 10月, 浙江省有 15998名老

人享受政府买单服务,其他结对帮扶、志愿者照料

和社区、中介组织低偿或有偿等服务也由点到面

不断扩大,广大城乡老年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

惠。

此外,专业养老机构对一部分有需要、有条件

的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支持是综合型养老制度不可

或缺的组成。在老年公寓、老年医院、护理院和具

有福利性质的福利院、敬老院等负责为老年人提

供照料与服务的专业养老机构中,专业护理、专门

的服务人员具有专业手段和专业技能, 在当前和

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 )养老重点由赡养型向照护型转变

长期以来,经济赡养在养老制度中都是举足

轻重的。除了子女或其他亲属对老年人提供经济

供养外,我国不仅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养老制度, 各地还有农民工

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夫妇养老保

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以及老年津贴制度、农村

五保户制度、优抚制度和城市孤寡老人福利制度

等。随着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加,

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支持需求将逐步得以解决。我

国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开始了由家庭为主向

社会为主过渡。在老年人的经济赡养问题基本有

保障后,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已经越来越突出。

养老的经济需求正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减

弱,养老的生活照料与护理的需求却愈显强烈。

随着养老重点由赡养型向照护型转变, 为满

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护理需求,多层次

的老年护理保险体系和爱心护理工程展现了巨大

的发展前景。通过新建和改扩建一批老年爱心护

理院 (部 ) ,为生活半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提供生活照料、护理康复、精神慰籍、临终关怀等

长期照料服务。当前, 社区在养老照护方面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社区照料功能主要体现为两种方

式:一是将一些为老年人服务的场所、设施建在社

区,贴近老年人生活, 便于他们走出家门,走入社

区,接受日间照料和健康指导等服务,参与各类社

会活动包括文体娱乐、老年互助服务等;二是为不

能或不愿出门的老人, 主要是生活半自理和完全

不能自理的老人, 上门提供保洁、送饭、洗澡等日

常生活照料和护理, 设立家庭病床开展治疗、康复

等服务,建立定期或不定期问候制度,提供紧急救

援和安全保障服务, 使居家养老不仅能提供物质

形式的服务,更重要的照护型的服务,是精神上和

感情上的沟通。

(三 )养老服务由供给型向购买型转变

改革开放前,在实行低工资的条件下,中国的

社会福利水平虽然不算高, 但却有明显的政府单

方面供给的特征,许多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都是

由国家和社会 (主要是国家 )兴办和资助的, 个人

购买福利保障的意识极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发展,为了适应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不少原有的社会保障和福

利供给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国务院于

1991年 6月发布了 5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6, 明确规定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

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从而标志着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以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

结合为特征的制度创新阶段, 即个人要为自己的

养老保障承担一定的责任, 意味着养老服务由供

给型向购买型的转变; 这既是养老理念的更新和

自我养老观念的提升, 也是养老服务供给方式的

创新,是解决我国众多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

途径。

养老服务的消费者一般可分为能自理的老人

和不能自理的老人、经济困难的老人和经济条件

较好的老人,因此也就出现了属于供给型的养老

福利服务,以及属于购买型的养老服务。但是, 即

使是供给型的养老福利服务, 其背后也存在着政

府对服务的购买;即对那些自理能力差、无子女或

子女因客观原因无法实施有效照顾 (如子女弱

智、残疾等 )的 /三无 0老人、低保户老人和处于低
保户边缘的老人,尤其其中的高龄老人、孤寡独居

老人和因病卧床老人, 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出资为

他们购买服务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照料问题。而经

济条件尚可的一部分老年人, 则根据自己的需要

购买特定的养老服务, 体现了养老服务内容和方

式的多样化、个性化特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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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福利观念革新和进步。

(四 )养老内容从救助型向福利型转变

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社会政策之一,救助

型的养老保障对象是特定的,救助对象在接受救助

时,也无须做出履行某种特定义务的承诺。因为,

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助是一种最低水平

的保障,是社会安全的最后屏障。
½
显而易见,救助

型的养老保障内容比较单一,仅限于满足老年人基

本的生活需要,即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维持最低生活

水平的资金和物质等资源的社会救助。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老年人提高养老生活

质量愿望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 浙江省和宁波市

等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 5扶持居家养老服务业的
意见6、5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若干意

见 6等文件, 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贯彻落实

支持居家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政

策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兴办以老年人为对象

的生活照顾、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康复服务、紧急

救援等业务, 向居住在社区 (村、镇 )家庭的经济

困难老人、特殊贡献老人、百岁以上老人、80岁以

上其他老人发放不同数额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实现 /老人床位不离家,服务照样送到家 0。老年

人社会优待政策也逐渐推广, 地方各级政府相继

出台既有共同性又有特色性的老年人社会优待政

策,优待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这一切都意味着我

国老年福利政策和老年福利事业正在发生重大的

转型升级,养老保障内容正在由满足生存需要的

救助型向全方位的福利型转变, 当代中国的广大

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享受范围和养老生活质量正在

不断提升,一个为老年人营造的安定、幸福、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老有所养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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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e model to synthesis mode,l and the key content o f care is to transform from low support leve l to higher so-

cia lw elfare leve.l

K eyw ords: Ag ing, E lderly C are System, Soc ial Secur ity, Zhejiang

The Vertical D ivision of Labor and Pr inc ip les of Inter- personalC o- ordinations ( 75)

X ieM in ( Jiangx i F inancia l and Econom ic Un iversity, N anchang 330013)

Abstract: The div ision o 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labor too ls can be named as horizontal div ision of la-

bors, w hile the div ision o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 ination behav iors under the con-

dit ion of horizontal d iv ision o f labors can be named as vertical div ision o f labo rs. Therefore, the socia l division

of labo r can be looked a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these tw o dim ensions of horizonta l and vertica l div ision of

labors. The vertica l div ision of labors connects the interpersonal- in terests w ith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i

nation behav iors, pro fessional inter- personal co- ord inationers, specific supporting know ledge system and

the ir professiona l eth ics have also deve loped. The anc ien t Chinese people summarized it asW e i- Wu-W e.i

Itmeans the inter- personal co- ordination behaviors should enhance and guaran tee the ind iv idua ls. freedom

and the grow th o f thew ealth resu lt ing from the horizonta l d iv ision of labo rs.

K eyw ords: V ert ical D iv ision of Labors, Inter- Personal In terests, R elative Co llectiv ity, W ei- Wu-

W e i

On P olitical AdjustmentM echanism of Social Sound Operation and ItsOptim ization ( 82)

Wan B in and Dong Sh itao ( Schoo l ofM arx ism, Zhe 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e basicmeaning o f politica l adjustmen tmechan ism w as to h ighlight the po lit ical and public

nature and its goa l is to achieve social harmony and sound opera tion o f the community. The po lit ical adjus-t

ment mechan ism is essential for the overall structure o f soc ie ty, nam ely, po lit ica,l econom ic and soc ial ( nar-

row ) system to run w e l.l F rom a polit ica lma in reason perspective, law s and po licies are them ain reason o f the

ex ternal ad justment mechan ism, morality and relig ion are the interna l ad justment mechanisms, and compro-

m ise and to lerance is the adjustment mechan ism betw een the main rat iona.l To ach iev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needs to optim ize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form of po lit icalmechanism.

K eyw ords: H armon ious Society, Social Benign Operat ion, Politica lAdjustmen tM echan ism

False Silver C irculation and the Country D ealing w ith in theM id and LateM ing Dynasty ( 91)

H uang Am ing (H istory Departmen,t Suzhou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9)

Abstract: False silver c ircu la tion in them id and lateM ing Dynasty is one k ind of norma lmoney economy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 f silver becom ing currency, but the coun try actua lly failed in dealing w ith i.t The

false silver c ircu lation, has ra ided the normal market order, hindered the soc iety commodity money economy

ben ign deve lopmen,t and also reduced the currency silver funct ion in som ew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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